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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更正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3 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26），由于相关

内容描述不准确，现更正如下： 

更正前：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一”）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二”） 

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列为“被告三”） 

何维艳（列为“被告四”） 

陈启进（列为“被告五”） 

邹远富（列为“被告六”） 

肖鹏（列为“被告七”） 

2、本次诉讼诉因 

由于何维艳、陈启进、邹远富、肖鹏共计四人曾在美赛达和车友互联任职，

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上述人员离职后与广联赛讯及其关联

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其离职工作人员的

便利条件，侵害其技术秘密，并将上述四人及车载导航设备制造商本公司和车载

导航设备销售商重庆博众一并提起诉讼。 

...... 

二、本公司和广联赛讯以及重庆博众的合作关系 

2015 年 4 月，本公司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本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联赛讯或其指定销售商重庆博众的《采购订单》所述标准和要求定制化生

产（OEM）。与该案争议相关的软件和相应产品—滴滴虎由广联赛讯设计并提供，

广联赛讯委托本公司将其植入本公司生产的车载导航设备，并由广联赛讯或重庆

博众自行对外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广联赛讯委托本公司定制存在争议的产品 300 多台，金额

30 余万元。广联赛讯承诺其提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

技术秘密的情况。如因广联赛讯提供的软件设计和相应产品侵害第三人技术秘密

而使本公司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第三人的索赔，广联赛讯承诺向本公司

等额赔偿。 

更正后：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一”）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二”） 

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列为“被告三”） 

何某某（列为“被告四”） 

陈某某（列为“被告五”） 

邹某某（列为“被告六”） 

肖某（列为“被告七”） 

2、本次诉讼诉因 

原告诉称：由于何某某、陈某某、邹某某、肖某共计四人曾在美赛达和车友

互联任职，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上述人员离职后与广联赛

讯及其关联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其离职

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侵害其技术秘密，并将上述四人及车载导航设备制造商本

公司和车载导航设备销售商重庆博众一并提起诉讼。 

...... 

二、本公司和广联赛讯以及重庆博众的合作关系 

2015 年 4 月，本公司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本公司



根据广联赛讯的《采购订单》所述标准和要求定制化生产（OEM）。与该案争议

相关的产品中的软件—滴滴虎由广联赛讯提供，并由广联赛讯及其销售商自行对

外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广联赛讯委托本公司定制存在争议的产品 300 多台，金额

30 余万元。广联赛讯承诺其提供的软件和相应产品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技术

秘密的情况。如因广联赛讯提供的软件和相应产品侵害第三人技术秘密而使本公

司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第三人的索赔，广联赛讯承诺向本公司等额赔偿。 

除上述更正之外，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本次更正对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

歉意，公告全文如下：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收到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3 民初 534 号案件的诉讼材料，

材料显示第一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赛达”）和第

二原告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友互联”）以第一被告深圳

广联赛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联赛讯”）、第二被告本公司、第三被告重庆中

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博众”）、第四被告何

某某、第五被告陈某某、第六被告邹某某、第七被告肖某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为由，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并正式立案受理。 

一、有关诉讼情况的基本情况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一”）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列为“被告二”） 

重庆中汽西南汽车服务连锁有限公司博众分公司（列为“被告三”） 

何某某（列为“被告四”） 

陈某某（列为“被告五”） 

邹某某（列为“被告六”） 



肖某（列为“被告七”） 

2、本次诉讼诉因 

原告诉称：由于何某某、陈某某、邹某某、肖某共计四人曾在美赛达和车友

互联任职，2013 年 3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2 月 10 日，上述人员离职后与广联赛

讯及其关联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其离职

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侵害其技术秘密，并将上述四人及车载导航设备制造商本

公司和车载导航设备销售商重庆博众一并提起诉讼。 

3、本次诉讼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立

即停止侵犯原告车联网系统技术秘密的行为； 

（2）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立

即销毁侵犯原告有屏车联网系统技术秘密的资料及产品，删除网络上相关的广告

和宣传； 

（3）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赔

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原告为制止被告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

46,800,000 元； 

（4）判令被告一、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被告六、被告七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本公司和广联赛讯以及重庆博众的合作关系 

2015 年 4 月，本公司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本公司

根据广联赛讯的《采购订单》所述标准和要求定制化生产（OEM）。与该案争议

相关的产品中的软件—滴滴虎由广联赛讯提供，并由广联赛讯及其销售商自行对

外销售。 

截至本公告日，广联赛讯委托本公司定制存在争议的产品 300 多台，金额

30 余万元。广联赛讯承诺其提供的软件和相应产品不存在任何侵犯第三方技术

秘密的情况。如因广联赛讯提供的软件和相应产品侵害第三人技术秘密而使本公

司遭受任何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第三人的索赔，广联赛讯承诺向本公司等额赔偿。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受理。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通过诉讼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主张公司合法权益，以切实维护公司及

股东利益。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6 月 23 日 




